
附件 3

新乡“牧野英才 2.0”行动计划

青年英才生活补贴、购房补贴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树立大力引

才、精心育才、放手用才的鲜明导向，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

力，根据《新乡“牧野英才 2.0”三年行动计划（试行）》（新人才〔2021〕

4号）制定本办法。

一、申报条件

我市青年英才申报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的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青年英才（统称 E 类人才）指到我市企业就业的应届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国内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和

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建一流学科的本科毕业生；到我市“生物与

新医药、电池及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四大战略新兴产业

和“基因工程、氢能与储能”两大未来产业就业的新乡人才战略联盟高校

成员单位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年龄在 35周岁以下。

（二）2021 年 1 月 1 日（含当日）以后，到我市企业就业并与新乡

市域内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同时段在我市连续缴纳企业职工社会

保险 3 个月以上（不含补缴）。青年英才的年龄计算，以签订劳动合同时

间为截止日期。

（三）申报企业须为实际用工单位（不含劳务派遣用工形式）。



二、补贴标准

（一）生活补贴

符合条件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按学历层次三年内

分别享受每人每月 2000 元、1500 元、1000 元的生活补贴。

（二）购房补贴

符合条件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其本人或配偶在工

作单位所在县（市）、区购买首套商品住房的，按学历层次可申请一次性

10万元、5万元、2 万元购房补贴。

三、申报流程

（一）集中申报。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向所在企业

提交申请材料，企业负责对材料进行核实汇总后，按照企业注册所在地，

向人社局进行集中申报。

（二）资格审核。市、县（市、区）人社局组织相关部门对申报材料

进行审核，提出拟补贴名单。

（三）研究审定。将拟补贴名单提交同级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审定。

（四）审批公示。研究审定后，将审定结果通过本地官网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

（五）备案。公示无异议后，各县（市、区）人社局将青年英才生活

补贴、购房补贴名单报市人社局进行备案。备案时需提交《新乡市青年英

才补贴申请汇总表》及公示情况说明。市人社局整理汇总后，专题向市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并备案。



（六）资金拨付。县（市、区）财政部门设立人才工作专项资金，纳

入财政预算。公示无异议后，由各县（市、区）人社局将审议签批的补贴

名单及相应材料反馈至同级财政局，财政部门核实应补贴月数及金额据实

发放至青年英才本人银行账户（社会保障卡）。

四、申报材料

（一）《新乡市青年英才补贴个人申请表》（一式三份）、《新乡市青年

英才生活补贴企业申请表》（一式三份）、《新乡市青年英才购房补贴企业

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毕业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出具的留学回国

人员学历（学位）认证书及复印件；

（四）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盖）；

（五）在新乡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3个月证明；

（六）本人社会保障卡（已激活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原件及复印件；

五、其他事项

（一）申请个人及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在申报过程

中凡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青年英才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取消企业申请补

贴资格，追缴补贴资金并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青年英才引进工作，加大宣传力度，营

造社会氛围，对符合条件的青年英才要及时足额发放补贴，吸引更多高层

次人才来新就业。



（三）本办法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

2022 年 11 月 10 日



“青年英才”申报受理部门联系表

单位 地址
联系

电话
联系人

新乡市人社局 新乡市人民路 1号社保综合办公楼 5楼 3032075 吴洪波

卫辉市人社局 卫辉市基层就业服务中心一楼 4488100 刘贵锋

辉县市人社局 辉县市劳动司法大厦一楼 0121 室 6233298 韦宾宾

新乡县人社局
新乡县中央大道与金融路交叉口向南 200

米人社服务中心 320 室
5618517 付 敏

获嘉县人社局 获嘉县市民中心 2楼人力资源中心窗口 7107546 党迎久

原阳县人社局 原阳县安泰街与民主路交叉口路北 7586969 秦 坤

延津县人社局
延津县平安大道与西安路交叉口向西 150

米路南
7698359 蒋龙海

封丘县人社局
工业路与工业三路交叉口创业大厦三楼

303 室
7063160

贾璐明

王长江

长垣市人社局 长垣市人民路政府综合楼 9010 室 8889010 张子腾

卫滨区人社局 新乡市人民路 479 号卫滨区人民政府院内 2826199 石玉欣

红旗区人社局 红旗区渠东一路人社局 209 室 3089338 刘 涛

牧野区人社局 牧野区政府院内 6号楼 2楼 3069176 陈荣川

凤泉区人社局 凤泉区区府路 139 号 3918205 郝欣雨

平原示范区组织人

事局
平原示范区市民之家 425 室 7553035

高树明

王 哲

新乡高新区组织和

人事局
火炬园三楼北区 3-11-1 室 3539979

雷明芳

鲁有为

新乡经开区组织人

事局
新乡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601 3686190

高 环

魏思佳



新乡市青年英才补贴个人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照片

政治面貌 籍 贯 学 历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及

专业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现工作单位 就业时间 婚姻状况

配偶姓名 工作单位
首套房产权

人

购买首套商

品住房地址

预告登记号

（不动产权证号）

本人承诺

本人对所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

人承担。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

初审意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用于申领生活补贴、购房补贴人员填写，一式三份，用人单位及本人各执

一份，一份交所在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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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青年英才生活补贴、购房补贴企业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姓 名 身份证号 社保编号
签订劳动

合同期限

生活补

贴金额

购房补

贴金额

开户银

行

社保卡

银行账号

合计 _ _ _ _ _

本次共计申报生活补贴资金人员 人、购房补贴资金人员 人，合计资

金：

（万元），我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有虚假申报或截留、挪用补

贴资金等情况的，一经相关部门查实，取消申请补贴资格，追缴补贴资金并按规定追究

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住建局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人社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填写上报后，不得擅自取消；2.本表一式三份，正反打印，如申报人员

较多，可另附纸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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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乡市青年英才补贴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历
生活补贴（万元）

购房补贴（万元） 审核补贴合计（万元）

小计 发放月数

合计 _ _ _

单位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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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乡市青年英才补贴个人申请表》（一式三份）、《新乡市青年英才生活补贴企业申请表》（一式三份）

